
2月24日，北京商报记者从最

高人民检察院官网获悉，2025年

1至11月，检察机关共起诉涉及文

创产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4

件，其中包括涉及“哪吒”案件20

件、涉及“泡泡玛特”案件13件。在

业内看来，高热度文创IP自带粉

丝基础，伴随技术发展，仿制门槛

也越来越低，文创产品侵权收益

与侵权成本严重失衡。文创产业

快速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间

存在尚未完全适配的结构性矛

盾，遏制侵权，构建IP“护城河”还

需要社会共治。

文创IP侵权高发 如何守护“哪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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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度IP占比过半

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百亿票房背

后，其IP授权费飙至近千万元；中国国家博

物馆因“凤冠冰箱贴”创下近20年来单品及

系列文创的销售纪录；泡泡玛特旗下拉布

布更是火爆全球，成为文化出海“新标

杆”……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提速提质，

文创产品成为当前消费市场的重要板块。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文

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103181亿元，比上

年增长11.5%。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

创意设计服务等3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两

位数增长，增速分别为13.5%、13.2%和12.3%。

但在文创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文创产

品侵权问题也备受关注，尤其是对高热度IP。

据统计，去年1至11月，检察机关共起诉涉及

文创产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4件，其中

涉及“哪吒”和“泡泡玛特”的案件就占了33

件，超过一半。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在浙江东阳检

察机关办理的一起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中，

被告人搭建非法影视网站，向公众播放盗版

《哪吒之魔童闹海》《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

等电影牟利，涉及盗版电影13万余部，检察机

关以侵犯著作权罪提起公诉，被告人被判处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另据了解，去年6月以来，部分不法商家

利用多个网络平台销售仿冒中国国家博物馆

凤冠、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天宫藻井冰箱贴，

对此，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成立专

案组监测巡查，调查取证，精准摸排，扣押各

类文创产品3类359件，对北京某商贸有限公

司、某科技创新有限公司等多家涉案主体依

法作出行政处罚。2025年10月，北京市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依法查处首例北京中轴线

文博文创产品侵权行政处罚案，对多家涉案

主体作出罚没款24.3万余元的处罚。

高收益与低成本

在文创产品火爆文化市场的同时，侵权

盗版问题也困扰着产业发展。在文娱产业分

析师张书乐看来，由于盗版者“散装分布”，版

权方取证难度高、维权难度大、索赔时间长，

版权方往往选择对典型案例进行重点打击，

很难完全遏制盗版侵袭。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进

一步表示，高热度IP自带粉丝基础，盗版产

品不愁销路，甚至出现“越火越盗”的现象。

同时，伴随技术发展，仿制门槛越来越低。相

较于价格偏高的正版，盗版以低价分流，利

润空间巨大。

以去年爆火的拉布布3.0前方高能系列

为例，北京商报记者此前调查发现，有高仿端

盒比正品端盒价格还贵——该系列官方正品

售价是594元/端，含防伪码的高仿产品售价

达到750元/端。

此外，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文创产品侵权屡禁不止也

反映出文创产业快速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尚未完全适配的结构性矛盾。

遏制侵权需要社会共治

针对文创产品侵权问题，从现有法律保

护看，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

垂坤介绍，民事保护方面，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为核心，通过停止侵害、

赔偿损失等方式救济权利人；行政保护方面，

版权、市场监管等部门主动查处侵权行为，可

责令停止侵权、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刑

事保护方面，针对大规模、产业化侵权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了侵犯著作权罪

等罪名。

周垂坤表示，文创IP保护仍存在法律界

定难、调查取证难、监管打击难三方面困境。

例如，文创IP的核心在于其“独创性”，但法律

上的“实质性相似”判断往往具有主观性。比

如，当一款“抱竹熊猫”玩偶被数十家商户仿

制时，侵权方常以“商品来源合法”或“设计元

素通用”为由辩解。而法律认定的专业性和复

杂性，使得侵权者容易在“借鉴”与“抄袭”的

灰色地带游走。

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2025年7月，深

圳中院的一纸判决促成了全国首例依职权市

场调查明确潮玩IP保护边界。业内人士指出，

法院依职权进行市场调查，是为了走到现场

实事求是探明事实，与书面理论分析形成互

补。在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的情况下，法律仍然

有必要对IP的识别度进行有益保护，有效规

制不当的搭便车行为，保障创新者所对应的

市场份额。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

产权业务委员会主任李洪江律师强调，司法

是打击文创产品侵权的最后一道防线，构建

全方位的“护城河”还需要社会共治。“平台

是侵权产品流通的主渠道，责任重大。市场

监管总局和国家网信办联合出台的《网络交

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压紧压实

平台责任。消费者的选择则决定了市场的走

向，当消费者转向‘为创意付费’时，盗版的

市场根基才会动摇。同时，企业自身也要建

立完善的知识产权布局，在产品上市前就做

好商标、版权、专利的申请，并建立常态化的

市场监测机制。”

北京商报记者程靓


